
 

1 
 

证券代码：000507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珠海港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0-119 

 

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九届董事局第一百一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珠海港”）第九届

董事局第一百一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10 月 26 日以专人、传真

及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。会议于 2020 年 10 月 28 日上午 10:00

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，会议应到董事 8 人，实到董事 8 人。会议符合

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合法有效。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： 

一、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 

公司董事局审议了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，主要内容包括：

公司基本情况，重要事项及财务报表等。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2020

年 10 月 29 日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和巨潮资讯网的《珠海港

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》。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

大会审议。 

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董事 8 人，同意 8 人；反对 0 人，弃权 0 人。 

二、关于公司拟放弃对参股企业中化珠海股权优先购买权的议

案  

公司全资子公司珠海港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中化珠海石化储

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化珠海”）45%股权，中化国际石油（巴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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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化巴哈马”）、中化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中化能源”）分别持有中化珠海 25%、30%股权。 

为实现仓储物流业务管理和股权的统一，确保业务单元经营管理

的相对独立性，提升专业化经营能力，中化巴哈马及中化能源拟将其持

有的中化珠海股权转让给中化能源物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化物

流”），因中化巴哈马及中化物流为中化能源下属全资企业，此次股权转

让是中化能源的内部资源整合举措，不影响中化珠海原有资产及正常经

营活动，为维持中化珠海的持续稳定发展，维护各股东方利益，公司拟

放弃本次股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。 

该事项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

产重组。不构成关联交易。无需政府有关部门批准。无需公司股东大会

批准。 

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董事 8 人，同意 8 人；反对 0 人，弃权 0 人。 

三、关于珠海港明向民生银行珠海分行申请授信的议案  

根据经营发展的需要，公司全资子公司珠海经济特区电力开发集

团有限公司持股 52%珠海港明能源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珠海港

明”）拟向民生银行珠海分行申请低风险履约保函授信业务，授信额度

为不超过 400 万元，其中存量额度 200 万元，本次新增额度 200 万元，

贷款利率将根据市场利率情况择优选择授信使用方案。 

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董事 8 人，同意 8 人；反对 0 人，弃权 0 人。 

 

特此公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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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

2020年 10 月 2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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